政府采购监督检查处理决定书

山东宏达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威海市环翠区财政局于2025年7月对你单位政府采购代理执业情况实施了监督检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十三条、第五十九条和相关法律法规，现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作出如下检查决定：

项目一：你公司代理的八一走访退役军人、部队等采购物资项目（SDGP371002000202402000061）。

问题1：采购文件编制不规范。（1）竞争性磋商文件中政府采购专家评审费的支付描述有误；（2）竞争性磋商文件合同范本的签订年份有误；（3）竞争性磋商文件兼投不兼中的说明未详细描述，若一家报价单位多个包综合得分排序第一，该如何选择成交包。不符合《山东省政府采购管理办法》（山东省人民政府令第262号）第十四条“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采购项目的特点和需求进行论证，准确、完整地编制采购文件，并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发布采购公告”的规定。根据该办法第四十八条（八）项规定，责令你公司限期改正。
问题2：C包成交单位的中小企业声明函认定有误。不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第十一条“中小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应当出具本办法规定的《中小企业声明函》（附1），否则不得享受相关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要求供应商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之外的中小企业身份证明文件”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 第658号）第六十八条（三）项规定，责令你公司限期改正。

项目二：你公司代理的环翠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中介机构选定项目（SDGP371002000202402000073）。

问题1：关于是否面向中小企业的表述，竞争性磋商文件内容前后描述不一致。不符合《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第十二条（一）“预留份额的采购项目或者采购包，明确该项目或相关采购包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以及相关标的及预算金额”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 第658号）第六十八条（三）项规定，责令你公司限期改正。

问题2：评审细则未细化量化。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 第658号）第三十四条“政府采购招标评标方法分为最低评标价法和综合评分法。最低评标价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投标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综合评分法，是指投标文件满足招标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供应商为中标候选人的评标方法。技术、服务等标准统一的货物和服务项目，应当采用最低评标价法。采用综合评分法的，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应当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招标文件中没有规定的评标标准不得作为评审的依据。”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 第658号）第六十八条（三）项规定，责令你公司限期改正。

本决定自送达之日起生效。你公司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10日内，将执行情况书面报送至威海市环翠区财政局。

如果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本决定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政府或威海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本决定送达之日起6个月内，向威海市环翠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或者诉讼期间本决定照常执行。
威海市环翠区财政局

2025年10月29日

— 2 —
— 1 — 


